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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读本

“在市区沂州路与清河
北路附近一流动测速点最多

的时候，一天可拍下 500 多

条违章‘罚单’。”一位曾在罗

庄交警工作六年的协警小王

（化名）告诉记者。罗庄交警

部门有五六辆流动测速车，

分布在罗庄各主要路段，抓

拍超速违章。

“为保障流动测速的隐

蔽性，我们通常将车开到绿

化带后，进行超速违法抓

拍。”小王说。机器毕竟是机

器，难免有失误的时候，有时

也会出现抓拍失误。例如两辆

同时行驶的车，其中一辆超速

行驶，被雷达锁定后，但两辆

车又同时出现在摄像范围内，

摄像头对焦时就会出现误差，

也有可能抓拍到没有超速的

车辆。

一旦“电子眼”发生故

障，误拍了怎么处理？是不是

允许驾驶员申诉？对于此事，

山东品众元律师事务所王子

豪律师认为，对于被交警拍

摄的违法记录，驾驶员有权

查看交警拍摄的视频资料及

照片，交警队有义务满足驾

驶员的知情权。若驾驶员对

被拍的违法记录有异议，可

向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

也可提出行政诉讼。当然，驾

驶员要证明交警队摄像头不

精确，就要通过质监部门进

行鉴定。

一个测速点日抓超速车 500 辆（次） 相关部门称“准确率不便透露”

流动“电子眼”准确率遭质疑

去年 6 月份，刚买车的杨

先生在市区一家企业上班，月

收入约 1600 元。杨先生告诉记

者，他平时开车很谨慎，每次

到有摄像头的地方，都会提前

放慢车速，“安全”通行。

一周前，杨先生上网查

询违章记录时发现，2010 年

7 月 3 日下午 5 点 3 0 分在

临沂经济开发区华夏路，被

一流动测速仪抓拍到超速

10-30% 。杨先生觉得奇怪，

他知道该路段限速每小时
70 公里，由于他刚买的新车

尚在磨合期，没必要开快车。

他经过该路段时，速度表一

直是每小时 60 公里的时速，

一点也没敢超。可即使这样

他还是超速了。

13 日，市民刘先生向记

者讲述了他自己半年前的一

次被流动测速仪抓拍到的经

历。去年 6 月份，他驾驶一辆

私家车从兰山区去苍山县办

事，在途经罗庄区盛庄立交桥

蒙山大道南段时，被一道强光

晃了一下眼睛。过了两三天

后，他从网上查到了自己被拍

了超速记录。

“那个地方没有摄像头，

谁拍的呢？”刘先生称，事发

后的几天内，他曾先后多次

到过事发路段，均未发现摄

像头，但每次都能在对面马

路上看到一辆警车，车内时

不时发出强光。

“我在该路段，连续两天被

流动测速仪抓拍到，其中一次

竟然超速达 50% 以上，要交
500 元的罚款，真不知道上哪说

理去。”刘先生的同事季先生去

年 8 月 26 日、27 日在罗庄区

同一路段被流动测速仪连续抓

拍了两次超速，一次超速 10-

30%，另一次超速 50% 以上。

“如果真违法了，我认罚，

如果没有，我真希望能不交那

份冤枉钱。超速多少只凭测速

仪说了算，如果出现误差怎么

办？50% 以下和以上就要相差
300 多元。”季先生说，“电子眼”

啥时段执法，啥时段关闭，老百

姓应有知情权。2009 年 3 月份，

临沂曾向社会公布了全市所有

用于拍摄交通违法的固定“电

子眼”位置，但未公布用于抓拍

超速流动测速仪的位置。

2009 年 3 月，临沂交警

部门向社会公布了已投入使

用的 352 处固定“电子眼”具

体位置，其中分为 111 处闯

红灯抓拍设备、125 处超速

抓拍设备以及 116 处道路电

视监控设备。目前市区以及

县区各大主要路口都有“电

子眼”抓拍，主干道基本做到

无缝隙覆盖。但记者在交警部

门公布的“电子眼”的名单

中，却未见到流动“电子眼”

的身影。

超速电子眼的学名叫做

“雷达测速仪”，属于国家强

制检定的计量器具，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

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规定：企业、事业单

位应当对强制检定的工作计

量器具的使用加强管理，制

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保证按

照周期进行检定。雷达测速

仪周期检定时间为一年。

“即使‘电子眼’年检，也

只是进行简单的抽检，无法

达到全覆盖检测。”临沂市一

位从事质监工作多年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电子眼和锅

炉、电梯一样，属于国家强制

检测的设备，而且要进行年

审，凡是没有经过检测的一律

不得使用。目前，临沂质检部

门并没有取得“电子眼”的相
关授权，而是统一由山东省

计量科学研究院进行检测。

记者联系了临沂市交警

支队指挥中心一孙姓工程师，

他只表示，目前全市的“电子

眼”都是一年一检的，而且是

刚刚才检测过的，至于准确率

问题他则不方便透露。

14 日上午，记者电话联

系了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

院，据一工作人员介绍，该所

负责对全省的固定式电子眼

和移动电子眼进行检测，但

具体情况不宜公布。

16 日，记者从临沂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网站上看到，

2 0 0 8 年 3 月 2 5 日，山东省

计量科学院与沂水县质量技

术监督局计测所，对沂水县
在用的交通管理电子眼进行

了全面计量检定。本次检定

共检测在用电子眼 19 只，计

量检定人员按照国家计量检

定标准，对这些交管监测设

备的外观功能、测速误差、违

规行为识别率、抓拍图像有

效率等技术指标进行了严格

测定，结果表明，沂水的交通

电子眼合格率达到 94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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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电子眼”

准确率缘何成谜？

尹先生(读者)：据笔者

所知，一些城市安装电子眼

还有一个动机，便于罚款。

笔者以为，城市交通管理要

秉承这样的理念：电子眼是

监控、管理交通的工具，而

不是罚款“哨兵”。交通执法

应“先礼后兵”，体现善意，即

明确告知司机这里有“电子

警察”，切莫违章，如果驾驶

员充耳不闻，我行我素，硬

要闯“红灯”，再处罚也不

迟，不能搞“不教而诛”。

杨先生(教师)：电子眼

已经逐渐沦为“隐蔽执法”

的“副产品”，执法者成了

“猎人”，司机则成了“猎

物”。电子眼躲在阴暗的角

落“守株待兔”，等待违章司

机主动上钩，违章的司机们

则有一种“误中圈套”的感

觉。这种执法方式尽管能起

作用，但从长远看却极其有

害。隐蔽执法至少有三个问

题：一是当事人知情权的问

题，在公民不知情的情况

下，设好“套儿”让人钻，不

符合执法透明的要求，更不

符合“依法取证”的法理；二

是执法部门履行告知义务

的问题。执法部门应当有告

知义务，如果执法部门没有

履行告知义务，那么执法部

门就是违法；三是执法舞弊

行为、巨额罚款的去向问

题。一旦执法暗箱操作，很

可能沦为“执法创收”，里应

外合侵害公民权益。

陈先生(读者)：摄像头

的存在本是为了防患于未

然。而搞暗拍，客观上则是让

违法先发生，然后再来处罚，

这显然背离了维护公共交通

秩序的初衷，也难逃舆论“罚

款为主、执法为辅”的追问。

北京、重庆等地，摄像头公开

执法已逐渐成为常态。

杨女士(会计)：摄像头

只是手段，减少交通违章关

键不在是否公示摄像头位

置，而是在于提高公民素

质。法国警察执法较为宽

松，可即便如此，并没有导

致巴黎人乱开车。原来，为

了人身安全和避免多交保

险金，法国人开车大多极守

规矩。既然如此，相关部门不

如对屡次违规的车主，提高

其交强险的缴付额度。通过

这样的手段，让开车人“长

记性”！罚教并举可以提高

司机的交通安全意识。

生活

观察

电子眼

不该为罚而设

七嘴八舌：■文/图

本报记者 刘海蒙

市区安装固定“电子眼”的路口都有醒目的交通标识。

您在行车途中有没
有被莫名抓拍的经历？

您对流动电子抓拍执法
有什么看法？可以致电
本报热线电话 8966110，

说出您的看法和经历，

本报将会继续关注。

超速电子眼的学名叫做“雷达测速仪”，属于国家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企业、

事业单位应当对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的使用加强管理，制定相应的规章制
度，保证按照周期进行检定。雷达测速仪周期检定时间为一年。

临沂交警支队指挥中心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全市的“电子眼”都是一年一检的，

而且是刚刚才检测过的，至于准确率问题他则称“不方便透露”。


